2024年度动物防疫等补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（一）中央下达动物疫病项目经费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截至2024年底，中央财政下达相山区动物防疫经费7.94万元（皖财农〔2023〕1363号6.62万、皖财农〔2024〕401号1.32万）。用于强制免疫补助、强制扑杀补助、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、村级防疫员补助及人员防护购买防疫物资、服务工作等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下达情况
绩效目标情况。强制免疫密度达到90%，平均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70%以上；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率不断提高；经费统筹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。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截至年底中央下达我区动物防疫补助经费7.94万元，全部到位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截至年底，动物防疫补助经费资金共计执行6.9841万元，其中：
（1）强制免疫“先打后补”项目。补助安徽利远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万元、安徽鹏泰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0.48万元、淮北三民养殖场0.7191万元、淮北市康宏牧业有限责任公司0.025万元。合计4.2241万元。
（2）村级防疫员动物防疫防护补助1.44万元，保证了基层动物防疫队伍稳定。
（3）购买人员防护物资及防疫服务等相关工作费用1.32万元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区财政、农业农村部门强化资金管理责任意识，完善项目和资金管理制度，加强督导检查和进度调控，做到专款专用，保证了资金的合理使用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（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）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数量指标。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达到90%，强制免疫“先打后补”四家企业，补助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企业一家，补助屠宰企业一家。
（2）质量指标。实施强制免疫及强制扑杀补助，全区未发生动物疫情，保证了我区畜牧产品的质量，促进了全区畜牧业的健康发展，项目目标得到圆满的实现;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达100%，口蹄疫、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质量和免疫效果免疫抗体合格率达79%以上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3）时效指标。补助资金及时到位，保证了防疫的需要，时效性强，截至目前全区未发现重大动物疫情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。资金执行率达80%。因先打后补及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年终统计，资金拨付延后。后续资金执行率还会提高。
（4）成本指标。实施强制免疫及强制扑杀补助，保障企业基金效益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社会效益。一是口蹄疫、高致病性禽流感、小反刍等优先病种防控形势稳定，疫情保持平稳，降低了人畜共患病的发病率。二是资金使用无重大违纪行为，在项目推进过程中，为提高资金使用率，加强全过程监督管理，确保资金使用无违规违纪现象发生。
（2）生态效益。将全区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、运输、集中进行统一管理，提高了监管效率，有效防止各种违规现象的发生，杜绝了病死畜禽乱扔造成环境污染情况。
（3）可持续影响:有效避免了疫情发生，促进全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通过强制免疫及强制扑杀补助经费项目的实施，对重大动物疫病进行有效的防控，减少畜禽疫病死亡对养殖场户带来的经济负担，满足养殖场的防控需求，提升养殖场的满意度，达到90%以上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（一）偏离绩效目标原因。
强制免疫“先打后补”政策落实推进慢。一是实施过程中补贴程序繁琐。表现为实际操作中需要养殖场户提供购苗合同、发票、免疫程序、疫苗二维码、养殖档案、产地检疫票证等材料，最后要镇（街）审核，区农财检查、公示。一般规模养殖场户小农意识强普遍认为补贴资金不多，程序繁琐，不愿意申请，甚至有的企业申请后又自动退出的现象。二是由于受疫苗企业销售政策影响，养殖场户购买疫苗数量少、加上运费自主购苗价格高，配送时冷链条件不完备，配送不及时，质量难以保证。
（二）下步整改措施。一是加大宣传力度，引导符合条件企业全面申请先打后补。二是做好服务工作，指导规模化养殖企业完善申报手续及相关技术服务工作，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我单位将切实做好政务公开工作，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支付预算申请、安排、分配的重要依据。绩效自评结果拟通过区政府政务网站信息公开栏目予以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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